
曲靖市马龙区发展和改革局“首违免罚”清单

序号 首违免罚

事项

行政处罚依据 违法情形及处罚标准 备注

1
对水电站及其它

能源建设项目执

行安全生产法律

法规和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情

况的监督检查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国务院和县级以上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工作协调机制，支持、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职责，及时协调、解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

行政法规：

《电力监管条例》第四条：国务院电力监管机构依照本条例和国务

院有关规定，履行电力监管和行政执法职能；国务院有关部门依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有关规定，履行相关的监管职能和行

政执法职能。

部门规章：《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第三条：国家能源局及

其派出机构依照本办法，对电力企业的电力运行安全（不包括核安

全）、电力建设施工安全、电力工程质量安全、电力应急、水电站

大坝运行安全和电力可靠性工作等方面实施监督管理。

其他详见“共性责任”部分。

1.近三年未发生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未被

应急管理部门实施行政处罚，未被纳入安

全生产“黑名单”的生产经营单位；

2.首次发生符合《清单》所列情形的违法

行为，情节轻微，没有造成危害后果或不

良社会影响的；

3.立即纠正或者具备整改条件，当事人自

愿承诺整改并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的。

3 对马龙区粮食收

购、储存、政策

性粮食销售出库

监督检查及粮食

法律：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第四十条：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

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向有关部门检举。有关部门应当为检举人

保密，并依法及时处理。

《粮食流通行政执法办法》第六条：（五）查封、扣押非法收购或

（一）违法行为情节轻微并及时纠正，没

有造成危害后果的；违法行为在 2 年内未

被发现的，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二）

其他依法不予行政处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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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统计制度执

行情况检查

者不符合国家粮食质量安全标准的粮食，用于违法经营或者被污染

的工具、设备以及有关账簿资料；

4 节能监察机构依

照授权或者委

托，具体实施节

能监察工作。

部门规章：《节能监察办法》第十七条，（五）责令被监察单位停

止明显违法违规用能行为；第十八条，被监察单位有违反节能法律、

法规、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行为的，节能监察机构应当下达限期

整改通知书。

被监察单位有不合理用能行为，但尚未违反节能法律、法规、

规章和强制性节能标准的，节能监察机构应当下达节能监察建议书，

提出节能建议或者节能措施。

节能监察机构在作出限期整改通知书前，应当充分听取被监察

单位的意见，对被监察单位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应当进行复核。

被监察单位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成立的，节能监察机构应当采

纳。

限期整改通知书或者节能监察建议书应当在对本单位的节能监

察活动结束后 15 日内送达被监察单位。

被监察单位对限期整改通知书有异议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十九条 被监察单位应当按照限期整改通知书的要求进行整

改。节能监察机构应当进行跟踪检查并督促落实。

被监察单位的整改期限一般不超过 6个月。确需延长整改期限

的，被监察单位应当在期限届满 15 日前以书面形式向节能监察机构

提出延期申请，节能监察机构应当在期限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期

的决定，延期最长不得超过 3 个月。节能监察机构未在期限届满前

作出决定的，视为同意延期。

1.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

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

2.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

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


